韶关学院学生创新学分申请表

（适用于2011级及以后各级本科学生）

	学生姓名
	
	学院
	
	专业
	
	学号
	

	创 新 学 分 申 请 依 据
	序号
	申请创新学分项目

（创新项目、竞赛、论文、专利、技能考核证书等名称）

	项目内容／获奖级别（国家级、省市级、校级）和获奖等级
（另附有关文字材料和证明材料）
	创新学分
	冲抵选修课课程及学分（﹡）

	
	1
	
	
	
	

	
	2
	
	
	
	

	
	3
	
	
	
	

	
	4
	
	
	
	

	
	5
	
	
	
	

	
	6
	
	
	
	

	二级学院审核意见
总创新学分:     学分
领导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  日
	教务处审核意见
负责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年      月      日


说明：
1.此表由学生用计算机打印“创新学分申请依据”各栏目，并在每年的3月和9月，附申请资料（如：公开发表的论文、证书、创新项目结题证明等）原件和复印件，交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审核。
2.根据“韶关学院大学生创新实践学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（韶学院〔2011〕164号）”，实施创新学分申请和确认。

